关于报送提前晋升工资人员名单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２００６年度提前晋升工资工作已经开始，为了做好此项工作，请各单位将２００５年度获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称号，获得国家或省部级二等以上自然科学奖、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、科技成果奖主要完成人的前三名，且当年考核优秀的人员名单及获奖证书复印件，２００３－２００５年度连续三年考核获优秀等次人员名单请所在单位领导签字并盖章，以上材料请于３月１７日前报人事处劳资科作为提前晋升工资存档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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